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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红丰：发达国家怎样解决失 地农民 问题 ( 2 0 0 5 - 0 9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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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失地农民，发达国外都有严格的法律和征地程序作为保障，并在议会、法院、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的严格监督下进行。一般来
说，政府征地的目的必须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要在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在
征地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之上，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并对失地农民以后的生活问题作出一系列安排。 
    英国的做法在英国，政府和职能部门征用土地的依据是一部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施的《强制征购土地法》，而且征地必须经过议会的

批准才可以进行。而确认是否适用《强制征购土地法》的门槛是很高的。征地部门必须证明该项目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符合公众利益的案

例”，比如证明该项目所带来的好处超过某些被剥夺土地的人受到的损失。当议会确认土地的使用目的是有利于公众利益后，用地部门可
以依法获得强制征用土地的权力。强制征地程序作为法定程序，有关大臣将主持召开一个公开的调查会，听取各方对动用强制征地权的意
见，并指定一位独立督察员进行评估。这位督察员随后向国务大臣递交报告，由国务大臣确认此项目是否适用《强制征购土地法》。法律
规定只有法定机构才有强制征地权，如地方政府或政府中负责经济振兴的部门。中央政府也拥有强制征地的权力，但这种权力通常用于重
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议会通过。被征用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一般都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美国的做法土地征用称为“最高土地权的行使”。 
  《美国联邦土地政策管理法》规定，政府有权通过买卖、交换、捐赠或征用的方式获得各种土地或土地权益。政府鼓励农民保护农业

土地资源，不会轻易征用农民土地。美国宪法规定：“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合理补偿，不得征

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这就意味着，土地征用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即正当的法律程序、合理补偿、公共使用。另外，农民在购买土地
时，如果签了保证书，承诺不会将土地挪作他用，政府还会每年给予一定的奖金奖励。所以一旦征地，就意味着政府就必须对被征地者作
出极大的让步。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是根据土地被征用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加上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并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
益而加以补偿。美国还考虑到附近的土地所有者因此而蒙受的损失，也一同对其给予补偿。政府还对土地被征用者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而出售土地者会被课以高额的税收，所以，愿意土地被征用的人比打算在市场上出售土地的人多。 

  日本的做法土地征用也是有法可循。日本在1951年颁布的《土地收用法》中明确规定，从公共利益出发可以征用所需的土地，公共利
益包括依照《城市规划法》进行的公路等的建设，依据《河川法》进行的水库、堤防等防洪设施的建设，根据《港湾法》进行的港湾建设
等，公共利益界定十分具体，操作性较强。实施征地的主体资格必须得到建设大臣或者相应都道府县知事的批准，他们都严格按照土地征
用的公益性进行审批。其土地征用程序包括以下步骤：提出征地申请；对土地和建筑物进行登记；申请征用委员会的裁定；让地裁定；征

用终结。日本土地征用的赔偿主要分为以下五种：（1）征用损失赔偿。即按被征用财产经济价值的正常市价计算赔偿额，一般参考较近

地区的交易价格确定；（2）通损赔偿。即对权利者因土地征收而受到的附带性损失进行赔偿；（3）少数残存者补偿。水库等大型公共事
业建设，使建设地区的社会本身遭受破坏，多数人要搬迁，但少数人残存下来，对这些残存者因脱离生活共同体而造成的损失，而给予的

适当赔偿；（4）离职者赔偿。土地权利者的雇佣人员因土地被征用而失业，而对失业者给予的适当补偿；（5）事业损失赔偿。即对公共
事业开发后造成的噪音、废气、水质污染等损失进行适当赔偿。总之，日本的土地征用，无论从征地程序还是补偿标准上，都做到了有法
可依，并照顾到了土地所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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